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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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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件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
	申请
单位
	申请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	

	
	申请单位地址
	

	
	建设项目名称
	

	
	法人代表
	

	
	联系人
	  
	手机
	

	设计
单位
	设计单位名称
	
	设计师注册章

	
	设计单位地址
	
	

	
	勘察设计证书编号
	
	

	
	设计负责人
	
	
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设计阶段
	方案 / 扩初
	

	项目基本情况
	所属控规单元
	
	规划控制红线宽度
	

	
	用地性质
	
	道路等级
	

	
	总用地面积
	
	河道等级
	

	
	项目位置
	
	管线等级
	

	
	起点、终点
	

	
	建设详细规模
	

	其它情况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送  审  方  案  清  单     （如有请打“√“）

	序号
	文件、图纸名称
	“√”
	备注

	1
	设计方案（含说明与图件，符合《昆山市城市道路杆件整合与管线标识设置导则》要求），文本深度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总平面图上加盖设计单位出图章和注册设计师印章，及所在区镇公章。
	
	文本原件3份，电子文件1份（PDF），图件部分另提供CAD

	2
	管线测绘资料（涉及影响现状管线）
	
	原件1份，电子文件1份

	3
	相关部门初步意见（涉及重大管线或敏感区域）
	
	复印件1份

	4
	计划部门批准文件
	
	复印件1份

	申请人承诺

	设计单位承诺：
我/我们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，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及设计方案数据的准确性（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）负责，自愿承担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设计单位盖章	负责人姓名/签字

	申请单位承诺：
我/我们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，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自愿承担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单位盖章	       负责人姓名/签字

	备注：
1.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以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将依法予以撤销。
2、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申请人可以在我局核发行政许可（或行政处罚）决定之前向我局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。
3、报建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。



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建管部门意见：






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	所在镇政府意见：






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涉及跨区域项目，开发区、高新区、花桥经济开发区、旅度区在第一栏（所在建管部门意见）中盖章。


3

